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〈沈阳市科技孵化体系专项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全面提升我市创新创业载体的孵化能力和运营水平，完善科技孵化体系建设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《细则》的制定实施，目的是支持我市创新创业载体高质量发展，优化创新创业生态，助力创新沈阳建设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

本专项按照“结果导向、科学规范、分类支持、事后补助”的原则组织实施。

2.实施重点

本专项重点实施新获批的国家级双创载体奖励、双创载体绩效评价奖励和建设经费后补助。

3.实施路径

（1）市科技局开展双创载体年度绩效评价，下发评价通知，组织评价工作，并发布评价结果；双创载体按照通知要求，提交上报有关数据、报告和证明资料。

（2）市科技局发布专项申报指南；上年度新认定（备案）的国家（专业化）众创空间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星创天地，以及在年度绩效评价中获优秀、良好等次的双创载体作为申报单位按要求申报项目；市科技局按照管理流程下达立项计划。

4.实施主体

本专项重点支持新认定（备案）的国家（专业化）众创空间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星创天地，在年度绩效评价中获得优秀、良好的双创载体，以及在大学科技园、产业园区内建设的在年度绩效评价中获得优秀、良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。

5.支持政策

（1）对上年度新认定（备案）的国家（专业化）众创空间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星创天地，给予其运营主体50万元奖励。

（2）对在年度绩效评价中获得优秀、良好的众创空间分别奖励30万元、20万元；对获得优秀、良好的孵化器（加速器）分别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。实际奖励金额不超过众创空间、孵化器、加速器年度运行经费总额。

（3）对为提升大学科技园、产业园区在成果转化、创业孵化、集聚资源方面创新潜力，在大学科技园、产业园区内建设的孵化器和加速器，按照不超过上一年度建设经费投入50%的标准，给予最高100万元后补助。
